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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一、据我会协管队提供的线索，顺德区龙江世
埠龙首大道4号疑似存在违法分销瓶装液化石油气
的行为。2017年3月22日上午，执法人员到达现场，
对一企业的送气工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，涉嫌违反
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向其发出《责
令改正（停止）违法行为通知书》并把当事人违规
操作的行为告知协会及所属企业，要求该企业按有
关规定对该员工作出处罚。我会按照相关规定，对
该名送气工的证件予以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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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二、2017年4月13日下午，根据我会协管队巡查
掌握的线索，龙江分局执法人员对龙江镇苏溪社区
南方大路38号进行暗访调查。当天下午区环运局龙
江分局联合公安部门对“龙江镇苏溪社区南方大路
38号一出租屋及屋外固定的箱式货车” 涉嫌未取
得《燃气经营许可》擅自储存与销售燃气的行为进
行取缔，查获车牌号为：粤X83K40箱式货车一台。
并没收出租屋内5KG气瓶11个（5个实瓶、6个空
瓶），10KG气瓶3个（均是空瓶），15KG气瓶98个
（50个实瓶、48个空瓶），50KG气瓶10个（5个实
瓶、5个空瓶），合共登记保存气瓶122个。全部气
瓶均通过危运车运送到有燃气储存资质公司进行保
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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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三、 据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勒流局反映的情况，
2017年1月至5月期间开展了非法经营充装石油气、非法运输石油
气的专项整治行动，并结合顺德区市政业协会协管队及日常的投
诉举报提供的信息进行有针对性地查处。进一步规范勒流辖区范
围内瓶装燃气充装、销售单位生产经营行为，严厉打击瓶装燃气
充装、销售单位在生产经营中违法违规行为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
生命财产安全。
    整个专项行动过程中，联合了勒流公安、安监和消防等职能
部门，有针对性地对士多店、出租屋进行检查。截至5月底，在勒
北及新城等村（居）共查处非法经营燃气及非法危运燃气的案件9
宗，查扣液化石油气钢瓶383个，查扣车辆12辆，其中移送公安机
关作出行政拘留人数4人。目前上述9宗案件，已正式立案的有1宗
（非法运输危险货物），处罚金额3万元，其余8宗案件正在跟进
处理当中。
    通过专项整治行动，整个勒流辖区的燃气经营秩序及燃气运
输秩序得到了较好的整治效果。下阶段，将继续把燃气专项整治
工作作为年度工作的重点，大力打击非法经营燃气及非法运输燃
气的违法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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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四、2017年4月20日上午，乐从分局组织执法

人员根据顺德区市政业协会所反映的违法分销气瓶

的线索进行调查处理。经调查，有两名人员在乐从

镇小涌南胜西街富华路上停放的粤A7T043货车上装

卸石油气瓶。当事人见执法人员到场后迅速逃窜。

乐从分局已将气瓶由具备资质的车辆运至安全地点

并且对涉事车辆进行扣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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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五、据我会协管队提供的线索，顺德区龙
江镇涌口大道小学路3号疑似存在违法分销瓶
装液化石油气的行为。2017年5月23日执法人
员经调查情况属实，并于当天上午区环运局龙
江分局联合公安部门对龙江镇涌口大道小学路
3号涉嫌未取得《燃气经营许可》擅自储存与
销售燃气的窝点进行取缔。在公安见证下查获
小型货车：粤X7346A及车内5KG气瓶7个，15KG
气瓶16个，50KG气瓶2个，全部气瓶均通过危
运车运送到有燃气储存资质公司进行保存，并
对车牌号为粤X7346A的小货车进行先行登记保
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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